附件1
丰台区促进南中轴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动南中轴地区功能重塑、品质改善和动力升级，聚焦产业空间建设，文化科技、航天科技、国际商务等主导产业培育，企业成长扶持等方面，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适用于符合南中轴地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在南中轴地区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其他市场主体及优秀人才。
第二章 支持方向与内容
第三条 盘活利用腾退低效产业空间。鼓励企业通过自主、联营、租赁等方式，对腾退低效产业空间进行提质改造，对经认定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项目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2）符合南中轴产业定位的企业入驻率不低于70%。三年内已获得市级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支持的不重复支持。

第四条 支持打造高品质楼宇。支持打造符合南中轴地区主导产业定位的高品质楼宇，发挥载体在产业培育、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作用，经综合评价，对相关楼宇运营主体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相关奖励资金由运营主体统筹用于初创企业扶持培育、企业服务配套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等。
第五条 支持主导产业发展。支持文化科技、航天科技、高端商务等领域企业落地和提升发展能级，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5000万元以上，且同比增长高于10%的企业，最高给予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量0.5%的支持，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支持企业建设文化科技融合、商业航天等产业领域国家级或市级产学研创新中心、共性技术平台、中试平台等，按不超过实际支出费用30%比例，最高不超过300万元予以支持。
第六条 加强产业空间保障。鼓励企业落地聚集发展，根据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潜力、成长性等情况，给予企业最高1.5元/平方米/天的租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面积原则上不超过3000平方米，支持期限一年。
第七条 支持企业发展壮大。对经认定新增符合南中轴地区主导产业定位的高精尖企业，按照实缴注册资本金1%给予开办费支持，单个企业最高奖励1000万元。对首次达规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对南中轴地区新增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最高30万元；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最高80万元奖励；单个企业不重复享受，晋级享受差额奖励。

第八条 支持论坛展会活动。支持举办具有全球性、国家级或市级重大影响力的高端论坛、展会、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等活动，对以“南中轴”命名的高能级活动，按实际支出费用30%比例予以支持，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九条 支持落地应用场景。支持企业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地区城乡建设、社会民生、文商旅消费、数字广告等领域打造标志性应用场景，以全域场景开放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第十条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简化项目审批管理服务，为支撑经济发展、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等领域重大项目、重要事项建立全程代办机制。推出“一对一管家”专属服务机制，为企业签约落地、开工竣工、经营投产、事项变更等环节提供全流程服务，给予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编制等全过程指导服务。加强城市更新路径创新，强化建筑指标统筹，支持功能混合和复合利用，鼓励区域性综合类项目产权归集和连片改造。

第十一条 引进培育专业人才。支持文化、科技领域优秀人才和团队参与国家、北京市、丰台区人才评选表彰和人才项目。统筹南中轴地区医疗、教育、人才租赁住房等公共资源，提供人才引进、资金支持、医疗保障、子女入学、住房支持、出行服务等综合服务保障。
第三章 资金使用与管理

第十二条 本措施扶持资金由区财政预算安排，按照企业申报、三方评审、资金拨付的工作程序组织实施。同一年度只能选择一个支持类别进行申报，涉及个别重大项目“一事一议”，并根据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开展资金的使用管理、绩效评价工作。

第十三条 申报主体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对于伪造、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申报主体，一经查实，应退回已获得的扶持资金。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支持：被列入《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的；被纳入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名单，受到“不予支持”信用惩戒的；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或一般火灾事故的；经审议具有其他不予支持情形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措施按年度征集申报，相关支持额度受年度总额控制，与区内惠企政策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十六条 本措施未尽事宜，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有关办法执行。遇国家和北京市政策发生较大调整时，本措施将进行相应调整，并按调整后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企业、个人在取得本措施的相关支持后，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丰台区政府有权停止政策支持，并保留相应的追索权。

第十八条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第十九条 本措施有关具体规定由丰台区南中轴地区管委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